
(2023-02-17修改版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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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汪議員

《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的實施情況

　　《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下稱“新防火法”）自2022年8
月17日正式生效實施，根據消防局資料顯示，截至2022年12月，已排查
近3萬戶單位，並對違法行為開展處罰程序；而截至2023年1月，已完成3
宗處罰程序【註1】。

　　消防局在新防火法實施前後不斷進行宣教及巡查工作，在住宅大廈
的防火工作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多名居民先後反映，部分商場、
工廈、以至社屋公共部分的通道不時出現雜物堆放情況，有個案甚至出
現逃生通道被雜物阻塞，對公眾安全造成嚴重隱患。雖然上述個案在當
局到場跟進後大多均有即時改善，但隨後又故態復萌，居民對此深感無
奈及擔憂。

　　此外，根據新防火法規定，部份樓宇需維持一名經消防局適當培訓
的防火安全負責人持續提供服務，故消防局自2021年起開展“防火安全負
責人培訓課程”，供有需要人士報讀。然而，有關課程僅為單次培訓且沒
有時效性，課程參與者完成培訓後，倘長時間沒有鞏固相關知識，日後
在實務操作上恐有所不足。故此，當局應考慮為課程設置有效期，適當
開設重溫或進階課程，持續提升相關人員對防火安全負責人實務工作的
認識及消防安全意識。

　　必須強調，防火安全關乎公眾利益，而保持樓宇及場地疏散通道暢
通非當局單方面的監管責任，有關樓宇及場地責任人亦須共同做好消防
安全工作，使新防火法能更有效地落實。

　　為此，本人提出質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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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防火法規定，部分樓宇須聘用及維持一名防火安全負責人持
續提供服務，適用該法律的樓宇或場地是否均已依法落實相關工作？此
外，就部分場所的疏散通道常有雜物堆放，尤其屬屢勸不改的情況，當
局除透過檢控手段外，長遠而言，將如何與管理實體、防火安全負責人
等共同協作，或透過其他有效措施改善情況，以保障樓宇及場地防火安
全？

　　二、當局現時開辦的“防火安全負責人培訓課程”僅提供單次培訓且
未設有效期，缺乏持續性及深化知識的空間，會否考慮設置課程有效期，
以及開辦重溫及進階課程，以持續提升相關人員對防火安全負責人實務
工作的認識及消防安全意識？

　　三、新防火法規定，在所有要求配備防火安全負責人的樓宇或場地
中，必須有應急計劃；無應急計劃或應急計劃不完整，將構成嚴重行政
違法行為。就該法律適用的樓宇或場地，是否均已製作火警應急計劃，
以符合確保樓宇或場地的任何使用者在要求時可隨時查閱應急計劃的規定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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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第15/2021號法律《樓宇及場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第16條
第1款（6）項、第17條第2款及第47條第2款（1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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